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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4_E5_8F_B8_c36_266812.htm 一、领土的构成 国家领土由四

个部分构成： 1、领陆。亦称“陆地”，指国家主权管辖下

的全部陆地和岛屿。 2、领水。指国家主权管辖下的全部水

域，包括领陆内的水域（河流、湖泊和内海）和沿岸的“内

水”和“领海”。“内水”，其狭义是指沿岸领海基线向陆

地一面的海域，其广义是指领陆范围内的所有水域。“领海

”专指领海基线向海一面的一定宽度的海域。国家领土范围

内的全部水域，称为“领水”。 3、领空。指领陆和领水的

空气空间。地球表面的上空，自从出现外层空间的概念后，

分为空气空间与外层空间两个空域。地面国的主权只能及于

它所能控制的空气空间，故称为“领空”。国家在领空有完

全的主权。 4、底土。指领陆和领水下面的全部底土。 二、

河流的种类 河流有国内河流；国界河流、多国河流和国际河

流之分。 1、国内河流，是指从河源到河口均在一国境内的

河流（包括运河），亦称内河。 2、国界河流，是指流经两

国之间、边界线所经过的河流，亦称界河。 3、多国河流，

法律教 育网是指通过两个或两个以上国家的河流。 4、国际

河流。多国河流如经国际条约确定对所有国家开放，便成为

国际河流。 三、领土主权的含义及意义 1.领土主权。即国家

在其领土范围内行使最高的、排他的权力。 2.领土主权的意

义：（1）领土不可侵犯。 （2）国家在领土范围内享有属地

管辖权。 （3）国家对领土国的自然资源享有永久权利。 四

、国际惯例和条约对领土主权的限制 1.国际惯例对领土主权



的限制：（1）国家在利用边界河流、多国河流的时候，或在

利用其边境土地的时候，不应损害邻国的利益。（2）国家在

开发和利用其海域资源的时候，应考虑他国在该海域的传统

权利，不应加以侵犯。（3）国家领海、群岛国的群岛水域应

允许外国船舶无害通过。 2.条约对领土主权的限制：（1）租

借，：第一种是一国将其部分领土永久租让给他国使用，法

律教育 网自己不行使主权。第二种是一国根据条约允许他国

占住其部分领土，主权保留，但实际上由占住国管理。第三

种是一国根据条约把部分领土在一定期限内租借给他国使用

。（2）共管，即由两个或两个以上国家对某块土地共同行使

主权。 3、国际地役，耶指一国根据条约将其部分或全部领

土的特定范围提供给他国为某种目的而永久使用，是国家属

地最高权受到的一种特别的限制。 领土的取得与变更 一、领

土的五种取得方式 1.先占（亦称“占领”，但不是指战时的

占领）。国家占领了一块“无主地”，并在其上建立了“有

效占领”，就是在法律上取得了该地的主权。“先占”有两

个要件：一是“占领的”的对象必须是“无主地”，二是占

领的方式必须是“有效占领”。 2.时效 时效是指占有他国的

某块土地后，在相当长时期内不受干扰地占有而取得该土地

的主权。时效与先占的根据区别在于：时效是指对他国领土

的占领，而先占是对无主地的占领。 3.割让 割让是指一目根

据条约把部分领土主权转移给另一个国家。 4.征服 征服是指

战争结束后战胜国把战败国灭亡而兼并其领土的行为。 5.添

附 添附是指领土因自然状态的变化或人工力量而增添的新部

分。有两种情况（1）自然添附，如涨滩、三角洲、新生岛、

废河床等； （2）人工添附，如堤堰、防波堤、围堤、人工



岛屿等。 二、领土变更的方式 1.领土。 2.全民投票。即在争

议地区进行全民投票以决定该地主权的归属。这是现代国际

法上关于领土主权变更的一种方式。这种方式的特点是自由

表达实行民族自决的人民的意志，自由确定其民族领土的命

运。但全民投票应以保证该领土的全体居民投票的充分自由

的方式进行，其合法性决定于居民意志是否真正得到充分自

由的表达。这种方式只有在真正符合民族自决原则的前提下

才是领土变更的一种方式。 3.收复失地。国家为恢复其对某

些领土的历史性权利而收回被他国侵占的领土。 国家边界和

边境制度 一、划界的程序和原则 1. 划界的程序。划界通常包

括三个重要程序： （1）划界。双方签定有关边界问题的专

约或和约中。约文中规定边界的位置和大致走向，并将边界

线标绘在地图上。这个步骤称为“划界”，这个边界条约称

为“母约”，是划界的基本法律文件。 （2）勘界。由根据

边界条约设立的勘界委员会进行实地划界、勘 界，并在边界

上树立界桩，进行“标界”。 （3）制定边界文件。标界完

成后，作为勘界工作的一部分双方拟定边界议定书，并绘制

地图，作为条约的附件。边界条约、议定书和地图是划定边

界的基本法律文件。 2. 划界的原则。一般适用下面的原则： 

（1）以山脉为界。以界山为界时，通常采用分水岭原则，即

以构成分水岭及其山脊线为界。 （2）以河流为界。这种河

流称为界河。以河为界时，如是可以通航河流，一般以主航

道中心线为界；如是不通航河流，则以河道中心线为界。界

线两边的岛屿分别属于两岸的沿岸国。 （3）以湖或内海为

界。界湖的划界，除另有协议外，通常把边界定在湖或内海

的中央。 二、边境制度的内容 “边境”是边界两侧一定距离



的范围。通过边境管理制订协定而建立起来的，它的主要内

容有： （1）维护边界的标志。 （2）方便地方居民来往。 

（3）管理边界河流。 （4）处理边境争执。 南极和北极地区 

一、南极的法律制度 根据《南极条约》及有关文件，南极的

法律制度可以概括为下列四点： （1） 南极应只用于和平目

的。 （2）促进科学调查方面的国际合作。 （3）冻结现状。 

（4）定期举行“南极协商会议”，缔约国每两年举行“南极

协商会议”，协商有关南极共同利益问题：（甲）南极只用

于和平目的；（乙）便利在南极的科学研究；（丙）便利在

南极的国际科学合作；（丁）便利行 使缔约国互相视察的权

利；（戊）在南极行使管辖权的问题；（已）生物资源的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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